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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2)2207/07-08(01)號文件 
 
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 低收入家庭權益關注會 香港老人權益聯盟 
 

通脹對基層家庭生活影響致立法會立場書 

｢通脹猛於虎  三餐亦難保｣ 
 
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、低收入家庭權益關注會及香港老人權益聯盟指出持續高通脹嚴重影

響老人、家庭及子女生活，三餐也成問題，指出現時綜合物價指數並未能反映基層市民面對

的通脹數字，各項食物物價升價一倍以上，再加上米價倍升，貧困人士千方百計仍難敵通脹，

批評政府庫房水浸，卻漠視民間疾苦，要求政府立即管制物價，壓抑通脹，凍結所有公營機

構加費，並補貼低收入人士，保障基層家庭、兒童及老人基本三餐。 
 

現時政府採用綜合消費物價指數，因混合其他物品，未能反映真實市場通脹嚴重情況，

現時各項物價幾乎每星期都上升，過去一多年，莫論肉類，連基本食米、油均已加價 80%或

超過 100%，豉油也加價三成，石油氣亦升超過 100%，令原本因餸菜貴而少買餸菜，以多食

飯飽肚的貧窮家庭，現在連食飯也成問題。 

 
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於 2008 年 5 月份以問卷形式進行｢通脹對基層家庭的影響｣1 及｢通脹

對貧窮兒童的影響｣兩項調查，了解通脹對他們生活的影響。 
 
通脹嚴重，基層母親千方百計抗通脹 

｢通脹對基層家庭的影響調查｣顯示 98.6%受訪母親認為現時通脹嚴重影響生活質素。 

78.3%母親為了省錢抗通脹而省食一餐，72.5%因抗通脹少買食物而捱餓/吃不飽， 76.1%抗通

脹而拾/領取免費食物，69.6%抗通脹而拾舊物賣賺錢(報紙/汽水罐/紙皮等)，89.1%表示通脹初

期多食飯少買餸，但米貴後，80.4%因抗通脹飯也不食，改食粥或平湯米粉，35.7%因抗通脹

而獨留年幼子女(12 歲以下)在家出外工作， 56.5%受訪母親因通脹買過期食物。除此外，這

些媽媽還有病不看醫生，行路代步，家裡少用電，連沖涼也不用皂液等。而六成租住私樓居

民過去一年被加租。 

 

通脹影響子女及家庭溫飽、健康及關係 

雖然基層母親千方百計犧牲自己保障子女溫飽，但仍有 52.9%受訪母親表示其子女亦因

通脹少買食物而捱餓/吃不飽。 65.9%表示自己或家人抗通脹少食而健康變差，69.6%表示自

己或家人因抗通脹而關係變差，74.6%母親表示通脹對其情緒影響十分大壓力，19.6%頗大，

只有 3.6%很少，2.2%沒有影響，82.6%母親更因憂心通脹而失眠。 

 

兒童三餐不保 
｢通脹對貧窮兒童的影響調查｣顯示四成(42.6%)兒童要少食一餐以省錢，超過一半(52.5%)

要拾舊物，四成(40.6%)要食過期食物，近四成(35.6%)因捱餓而影響學習精神
2。 

 

通脹令基層家庭三餐不保 

調查顯示，通脹持續高企，加上米價上升，令貧困家庭不單營養不足，連三餐也不保，

有些健康更明顯轉差，情況惡劣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香港社區組織協會，「通脹對基層家庭生活影響調查報告」，2008 年 5 月 11 日 
2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，「通脹對貧窮兒童生活影響調查」，2008 年 5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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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響兒童身心發展 

現時本港有 320,200 名貧窮兒童，雖然不少媽媽寧願自己不食讓子女食，但也不能全面

保障子女三餐飽肚及有營養，在通脹非常時期，更謝絕所有社交及活動，又未能支付子女學

習開支，長期營養不良、不能跟上教育要求及社交封閉，嚴重影響近三分一香港未來棟樑的

身心發展。 

 

持續通脹，人心惶惶，潛伏社會危機 

 現時基層已出現因高通脹吃不飽的情況，市民為了怕加價，出現搶米潮，人心惶惶，如

果政府不加管制，潛伏社會動亂危機。 

 

建議 

現時通脹嚴重，租金、車費及各項生活用品均雙位數加價，食物價格更大升，令基層市

民三餐基本溫飽也成問題，人心惶惶，家庭問題叢生，潛伏社會危機，政府應立即採取措施

壓抑通脹及保障基層家庭三餐，建議如下: 

 

1. 政府應計算核心通脹以貼近市場通脹實況，並立即採取措施穩定物價，尤其是米價。 

 

2. 政府應透過學校全面資助綜援、學生資助半免及全免的學生午膳或早餐，以保障貧窮兒童

有足夠食物及營養。 

 

3. 政府應立即要求學校課後及假期，設立最少 14 小時天天托兒及功課輔導，協助婦女就業，

讓基層婦女可以工作增加收入以抗通脹，而兒童可以得到妥善照顧及功課指導。 

 

4. 政府應立即凍結所有公營機構加費及要求減費，包括: 交通、水電煤等。 

 

5. 政府可發食物券/食物/派現金，保障老人、家庭有基本食物。 

 

6. 以預測通脹計算增加綜援(應包括租金津貼及學習津貼(因學習津貼即使可實報實鎖，但家

庭沒有錢墊支)，每三個月一次調整金額以跟上通脹情況，放寬申請綜援年期等限制及恢復特

別津貼。 

 

7. 設立非綜援低收入家庭第二重安全網政策，助低收入人士抗通脹及鼓勵就業: 

7.1  托兒政策 

7.1.1 政府應為婦女就業提供配套措施，增加托管服務資助及資助名額，費用豁免名額應沒有

限制 

7.1.2 應天天開放托兒托管中心，延長服務時間至晚上十時。 

7.1.3 應在學校設附功課輔導的托管服務，家長不需接送之餘又可更安心。 

7.1.4 可資助個人保母式經營，增加婦女托兒服務選擇。 

 

7.2 房屋政策 

7.2.1 公共房屋： 

7.2.1.1 應放寬領取租金援助的申請資格，全面取消三年居住期規定 
7.2.1.2 主動替公屋困難戶申請租金援助計劃，確保公屋租戶的租金金額佔租戶入息的 10% 

7.2.1..3 取消申領三年後需搬遷至租金較便宜單位的規定 

7.2.2 私人樓宇： 

7.2.2.1 政府應提供租金津貼給予板間房、床位、套房等不適切居所的低收入家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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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.2.2 恢愎租金管制及租住權保障。 
 

7.3 醫療政策 

7.3.1 豁免書應以一家人為單位及包全科 

7.3.2 豁免期應為一年 

 

7.4 教育政策 

7.4.1 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，包括幼稚園; 

7.4.2 放寬學習津助申請資格、擴大學習津助範疇(包括午膳、校服及學習用品活動等)及改善

申請程序; 

7.4.3 增加學生資助金額，並應包括幼稚園書簿費及提高幼稚園學費資助最高限額; 

7.4.4 所有學生資助應一致最遲在 7 月發放; 

7.4.5 增加康樂活動受助名額，設立康樂券，扶助貧窮兒童參與康樂文化活動; 

7.4.6 學校統籌發放書簿及二手書、校服等計劃;     

 

7.5 就業政策：訂立最高工時及最低工資，提供職位空缺、加強職業培訓和創造就業機會。 

 

7.6 公共事業收費：各間公營事業公司(水、電、煤)應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折扣優惠，政府亦可

在有關方面提供津貼。 

 

7.7 交通津貼: 政府應為所有需跨區工作低收入人士提供交通津貼。 

 

 

 

 

2008 年 6 月 12 日 


